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地 址 ：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中 心 城 清 林 路 21 9 号 邮 编 ： 51 8 1 7 2 电 话 ： 07 5 5 - 2 8 9 2 4 0 8 3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

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结合深圳市龙岗职业技

术学校（以下简称“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规范学校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的程序，确保专业设置的前瞻

性、科学性、实用性和灵活性，促进学校特色发展，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

第三条 学校专业设置应遵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紧密对接深圳及龙岗区产

业发展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第二章 专业设置原则

第四条 专业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市场需求导向：紧密跟踪行业发展趋势，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进行

设置。

2. 特色发展：结合学校优势资源，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群。

3. 产教融合：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强与行业企业合作，实施校企双元育人。

4. 可持续发展：考虑专业建设的长远规划，确保专业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章 专业设置程序

第五条 新专业设置程序：

1. 需求调研：由教务处牵头，组织相关院系对行业企业、毕业生及在校生进行调研，

分析人才需求。

2. 可行性论证：成立专业论证小组，从师资条件、教学资源、实训设施、就业前景等

方面进行论证。



3. 申报审批：形成专业设置申报书，经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上级

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4. 实施准备：获得批准后，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准备教学资料，建设实训基地等。

第六条 现有专业动态调整程序：

1. 年度评估：每年对在校生规模、毕业生就业率、教学质量、社会满意度等指标进行

综合评估。

2. 调整建议：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专业优化、合并、暂停招生或撤销的建议。

3. 审议决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调整建议，形成决策意见，报学校党政联席会

议批准。

4. 执行与反馈：执行调整决策，跟踪调整效果，定期向全校通报。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七条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引进、培养、交流等方式，确保专业教师数量

充足、结构合理、技能精湛。

第八条 加大投入，改善教学条件，特别是加强实训基地和信息化建设，提升实

践教学水平。

第九条 建立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的监测与反馈机制，定期收集行业企业、师生

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专业结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有相关规定与本

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一条 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和学校发展需要，本办法将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以上管理办法仅为示例框架，具体内容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确保

符合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的实际情况及上级教育部门的最新要求。


